
註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輔導處農民健康保險專案辦公室。

周盈芬 1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職業病納入

保障範圍之相關法規 修正簡介

壹、 前言

基於增進農民職業安全，完備農
民社會保險制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簡稱農委會）透過修正「農民健康保
險條例」增訂試辦法源依據，自107年
11月1日起開始試辦農民職業災害保
險（簡稱農職保），農民健康保險被保
險人得自願申請參加，並以勞動部勞工
保險局為保險人，基層農會為投保單

位，保險費依給付額度分為一般每月
15元，及增給每月20元兩種級距，給
付種類分為傷病給付、就醫津貼、身心
障礙給付及喪葬津貼4種，以保障從事
農業工作農民之職業安全，使遭受職
業災害農民及其家屬能獲得適當經濟
補償。

考量農民職業傷病因果關係判斷
不易，農職保試辦初期採「先傷後病」
方式，第一階段優先試辦因果關係較

農委會陳吉仲主任委員（右7）出席記者會宣布，自110年9月10
日起農民職業災害保險擴大保障範圍，「職業病」納入保險給付
範圍，完備農民社會保險制度，增進農民職業安全。

51



為明確的「職業傷害」，並陸續推展擴
大納保對象及提高傷病給付等精進措
施，亦即自108年8月7日起實際從事
農業但已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
的退休人員，或實際從事農業工作的
國人外籍配偶、陸籍配偶，可依全民
健康保險第三類被保險人身分申請加
保；並自110年5月1日起，以自身農業
專業技術依農作物分布及其戶籍地一
定範圍，從事區域性農業生產工作獲
取收入維生的國民，亦可向戶籍所在
地農會申請加保。

至於第二階段農職保開辦職業病
部分，鑑於農業工作型態具多元性及
特殊性、流行病學研究相對少、被保
險人年齡偏高病因不易判別、農民生活
及工作領域不易區分等種種因素，使得
農民職業病認定上面臨各種的挑戰，
經過農委會積極洽商相關機關（單位）
及專家學者研擬制度調整方向及可行
性，及多次跨部會研商取得各界共識，
借重全國各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及其
合作網絡醫院職業醫學醫師之專業認
定，與各行政機關協助與支持，自110
年9月10日起將「職業病」納入農職
保保險給付範圍，讓農民職業安全保
障範疇更臻完善。

本次農職保職業病納入保障範圍，
共計修正「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試辦辦
法」與「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被保險人
因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而致傷病審查辦
法」，以下分別就其修正重點進行說明。

貳、修正重點說明

一、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試辦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第2、6、8、8條
之1、12、13、14、15、16、
17、18、19、28條條文，業經
農委會於110年9月9日以農輔
字第1100023868號令修正發
布，修正要點及內容說明如下：

（一）	� 職業災害包括職業傷害與職業
病，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試辦初
期，考量相關研究文獻及背景資
料之限制，爰先以被保險人遭遇
職業傷害為保障範圍，並就農民
從事農業工作較常見之農藥中
毒、中暑、熱痙攣或熱衰竭等疾
病，以視為職業傷害方式予以保
障。現將與從事農業工作職業上
有相當因果關係引起之疾病納入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之保障範圍，
爰修正保障範圍由職業傷害修正
為職業傷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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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被保險人依規定請領傷病給付
者，應填具傷病給付申請書及
給付收據，並檢具職業傷病診
斷書，經由投保單位向保險人
提出申請。鑑於職業病因果關
係較難明確判斷，須經由職業
醫學專科醫師依據職業病診斷
原則認定，因此，被保險人以
視為職業病提出傷病給付申請
時，為審查需要，被保險人需
檢具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認可醫
療機構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出具之職業傷病診斷書及職業
病評估報告書。 

二、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被保險人因
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而致傷害審查
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第9、10條
條文；增訂第9條之1條文，名
稱並修正為「農民職業災害保險
被保險人因實際從事農業工作
而致傷病審查辦法」，業經農委
會於110年9月9日以農輔字第
1100023754號令修正發布，修
正要點及內容說明如下：

（一）	擴大保障與從事農業工作因果
關係明確之職業病，除了原列
農藥中毒、中暑、熱痙攣或熱
衰竭等疾病外，已於流行病學
普遍被明確認可
者，納入職業病
種類項目，增列
種類項目為低溫

作業或低溫物品引起之凍傷或
失溫、黴菌性角膜潰瘍、新型A
型流感、鉤端螺旋體病、恙蟲
病、漢他病毒症候群、Q型熱、
豬型丹毒、炭疽、類鼻疽、長
期壓迫引起之關節滑囊病變等
疾病。

（二）	為強化農民職業安全權益，持
續檢討職業病種類項目之增修
事宜，由醫學及安全衛生之
相關研究，發掘出農民罹患新
的職業病種類，經中央主管機
關邀集專家學者及有關機關共
同討論後，認為罹患該疾病與
從事農業工作有較明確因果關
係，可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後，亦納入保障範圍。

（三）	農民罹患、促發或惡化上述所
列以外疾病時，經由各區職業
傷病防治中心及合作網絡醫
院的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依醫
理見解個案評估。醫師診斷該
疾病與實際從事農業工作有相
關因果關係者，擬制視為職業
病，亦納入保障範圍。

參、結語

未來農民職業病表列及擬制視為
職業病的發生案例，農委會都將列為
重要優先研究主題，成立計畫深入研
究後，經研究確認具有因果關係的職
業病種類項目，將滾動修正納入並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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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相關認定參考指引，使我國本土農
民職業病有更明確的診斷參考依據。

截至110年9月30日止，農職保
實際投保人數計 296 ,567人、受惠
人數計304,853人，以110年9月30
日農保被險人1,018,845人計算，投
保率達 29.11%，其中雲林縣投保率
52.74%，嘉義縣33.18%，臺南市投
保率29.28%。核定給付案件9,248件
（傷害給付9,015件，身心障礙給付78
件，喪葬津貼155件），平均6天內完
成核定給付，給付金額1億 6,753萬
元。農民發生職業災害的類型，以在農
地工作發生墜落、跌倒、踩踏田間異
物、被農具夾、壓、刺、割、擦傷等導
致意外事故為大宗，占比超過7成。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雖可提供農民
從事農業工作，因意外而致傷病時有經
濟安全補償，而守護農民職業安全保
障，預防更勝於治療，農委會亦持續推
廣職業安全預防教育，打造安心從農
環境，使農民安居樂業、穩定農村社
會發展。（註：「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試

辦辦法」與「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被保
險人因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而致傷病審
查辦法」修正部分條文，請於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s://
l aw.coa .gov. t w/GLRSnewsou t /
index.aspx查詢閱覽。）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再升級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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